
（

上接
B81

版
）

４６

、代销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

０７５５

）

２２６２７０５２

联系人：周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２６２６１７２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４６

、代销机构：中航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７６８６８１

联系人：戴蕾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４７

、代销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人民大街

１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电话：（

０４３１

）

８５０９６５３０

联系人：王京京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４８

、代销机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９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

）

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

）

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户服务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符学东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９２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１５１８８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联系人：仲晓峰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负责人：廖海

经办律师： 廖海、安冬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联系人：廖海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１２６６

号恒隆广场

５０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１２６６

号恒隆广场

５０

楼

负责人：蔡廷基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５３５９４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６２８８１８８９

联系人：黎俊文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国蓓、陈彦君

五、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债券型）

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费用和赎回费用

１

、申购费率

（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在基金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时收取。

（

２

）申购费用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基金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

别计算。具体费率如下：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费率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１００

万以下

０．８０％

１００

万（含）至

３００

万

０．５０％

３０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５００

万（含）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工行卡”）、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农行

卡”）、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建行卡”）、招商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招行卡”）、中国民生银行借

记卡（以下简称“民生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浦发卡”）、中信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中

信卡”）和兴业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兴业卡”）的基金网上直销业务，持有上述借记卡且满足相关条件的

基金投资人可以直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办理开户手续， 并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基金前

端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基金申购业务基金投资人可

享受前端申购费率的优惠，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下转换入业务的基金

投资人将享受转换费中相应前端申购补差费率的优惠，其他费率标准不变。

单笔申购金额（

Ｍ

）

网上直销申购优惠费率

农行卡 建行卡 招行卡 民生卡 浦发卡 中信卡 兴业卡 工行卡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类

Ｍ＜１００

万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５０％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５００

万

≤Ｍ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类

全部

０．００％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

网上申购本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优惠费率具体如下：

基金管理人不设置申购金额上限，但各银行卡具体的申购上限要遵守各银行网上银行上限标准。本基

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行公告。

本基金并适时参加相关代销机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活动细则及费率情况详情参见基金管理人

有关公告。该等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相关代销机构所有，活动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基金投

资人留意相关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

３

）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

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费率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９０

天以下

０．３０％

９０

天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赎回人承担。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扣除计入基金财产部分，赎回费

的其他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必要的手续费。

（

２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人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

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基金管理人对部分基金投资人费用的减免不构

成对其他投资人的同等义务。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最新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在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如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

４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二）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

１

、本基金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

１

）

Ａ

类基金份额

如果投资人选择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则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

各计算结果均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

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例：某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Ａ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

元，则

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净申购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

１＋０．８％

）

＝４９

，

６０３．１７

元

申购费用

＝５０

，

０００－４９

，

６０３．１７＝３９６．８３

元

申购份额

＝４９

，

６０３．１７／１．０５＝４７

，

２４１．１１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Ａ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

元，则

其可得到

４７２４１．１１

份基金份额。

（

２

）

Ｂ

类基金份额

如果投资人选择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则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

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

各计算结果均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

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例：某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Ｂ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

元，则

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份额

＝５０

，

０００／１．０５＝４７

，

６１９．０５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Ｂ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

元，则

其可得到

４７６１９．０５

？份基金份额。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

（

１

）当投资者赎回

Ａ

类基金份额时，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当日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例：假定两笔赎回申请的赎回

Ａ

类基金份额均为

１０

，

０００

份，但持有时间长短不同，其中基金份额净

值为假设数，那么各笔赎回负担的赎回费用和获得的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赎回

１

赎回

２

赎回份额（份，

ａ

）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基金份额净值（元，

ｂ

）

１．１０ １．３０

持有时间

＜９０

天

≥９０

天

适用赎回费率（

ｃ

）

０．３％ ０

赎回总额（元，

ｄ＝ａ×ｂ

）

１１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赎回费（元，

ｅ＝ｃ×ｄ

）

３３ ０

赎回金额（元，

ｆ＝ｄ－ｅ

）

１０

，

９６７ １３

，

０００

（

２

）当投资者赎回

Ｂ

类基金份额时，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当日

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０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３

）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２

位；赎回金额结果按照

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３

、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公式

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Ｂ

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公式为

计算日各类别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该类别基金份额总数。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

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计算公式为：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Ｔ

日基金资产净值

／ Ｔ

日基金总份额余额

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３

位，小数点后第

４

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

财产。

４

、申购份额、余额的处理方式：

申购的有效份额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

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５

、赎回金额的处理方式：

赎回金额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的部分

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三）基金的转换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

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１

、 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稳健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５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１０

）、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３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精

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精选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２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２１

）、国联安德盛优势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优势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３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３１

）、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红利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４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４１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

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增利债券 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５３０２０ Ｂ

类

２５３０２１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５０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６０

）和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国联安货币；基金代码：

Ａ

级

２５３０５０

、

Ｂ

级

２５３０５１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另行公告。

２

、 适用销售机构：

（

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

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

（

２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

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

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

（

３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

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

券

Ｂ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

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

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货币）。

（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国联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直销业务平台（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

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国联安主

题驱动股票、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国联安货币）。

３

、 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

１

）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

费三部分。

①

转换手续费率为零。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②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其中：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目前，本公司旗下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时间 费率

国联安稳健混合 全部

０．５０％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国联安精选股票

国联安优势股票

国联安红利股票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含）至

２

年

０．２５％

持有

２

年（含）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含）至

２

年

０．３０％

持有

２

年（含）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９０

天以下

０．３０％

９０

天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全部

０．００％

注：其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２

年按

７３０

天计算。

上述赎回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届时以最新公布的费率为准。

③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取， 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目前，本公司旗下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申购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费率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０．７０％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稳健混合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股票（前端）

国联安优势股票（前端）

国联安红利股票（前端）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５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５０

万（含）至

１５０

万

１．００％

１５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含）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股票（后端）

国联安优势股票（后端）

国联安红利股票（后端）

持有

１

年以下

１．６０％

持有

１

年（含）至

３

年

１．３０％

持有

３

年（含）至

５

年

０．６０％

持有

５

年（含）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１００

万以下

０．８０％

１００

万（含）至

３００

万

０．５０％

３０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５００

万（含）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全部

０．００％

上述申购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届时以最新公布的费率为准。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作为

依据来计算。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办理网上直销基金转换业务的投资

者，可享有转换费率优惠。具体转换费率优惠规则如下：转出基金、转入基金的优惠申购费率在标准申购费

率的基础上根据各银行卡不同的折扣率计算。前端申购费建设银行卡、招商银行卡

８

折；农业银行卡

７

折；

工商银行卡

５

折；民生银行卡、浦发银行卡、中信银行卡、兴业银行卡均为

４

折。原申购费率优惠后不得低

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公告。

④

其他销售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适用的转换费率将在开通时另行公告。

（

２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换手续费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

＝０

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①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②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③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④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３

）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某投资者于某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将其持有

９

个月的国联安精选基金（前端收费）

４０

，

０００

份转换为国联安增利债券基金

Ａ

类。 假设转换申请当日精选的单位净值为

０．８００

， 增利的单位净值为

１．０５０

。则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４００００＊０．８＝３２０００

（元）

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３２０００＊０．５％＝１６０

（元）

补差费率

＝ｍａｘ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出基金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

费，如为负数则取

０

）

则补差费率

＝ｍａｘ

［（

０．８％－１．５％

），

０

］

＝０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

（

３２０００－１６０

）

＊０／

（

１＋０

）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３２０００－１６０－０＝３１８４０

（元）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１８４０／１．０５０＝３０３２３．８１

（份）

４

、 业务规则：

①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 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②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③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

认。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业务平台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④

目前，每次对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且如因某笔基金转出业务导致本基

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 基金管理人将该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一次性全

额转出。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⑤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申请份额与转入申请份

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即认为发生了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

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

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

不予以顺延。

⑥

目前，原持有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成其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原持有后端收

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成其他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在调整生效前按照《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５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①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②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③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 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单位转

出申请。

④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

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最迟提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媒体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

６

）重要提示：

①

基金发行期内不受理基金转入交易申请，该基金成立并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后受理基金转换业务。新

基金的转换规定，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②

本招募说明书仅对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

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和国联安货币的转换事项予以说明。

③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在调整生效前按照《信息披露

办法》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④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八、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与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为投资者获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九、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包括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

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证券品种。

十、基金的投资策略及投资程序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宏观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走向以及普通债券市场、可转债市场、股票市场各自风险收益

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的综合分析、比较，首先采用类属配置策略进行大类资产的配置，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对

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特征的进一步分析预测，制定各自策略。

１

、大类资产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宏观经济、货币、财政政策走向以及普通债券市场、可转债市场、股票市场风险收益特征

及其演变趋势的综合分析，在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比例限制内，设定并不断优化普通债券、可转债

以及权益类资产在基金组合中的配置比例，力求在较低风险下获得较高组合收益。

２

、普通债券投资策略

（

１

）利率预期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判断未来市场利率可能的变动方向，并以此为基础

设定并调整债券投资组合的久期，提高债券投资收益。

（

２

）收益率曲线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周期以及不同期限券种供求状况等的分析， 判断未来收益率曲线形状的

可能变化，相应选择子弹型、哑铃型或梯形策略进行组合期限的配置，获取因收益率曲线的形变所带来的

投资收益。

（

３

）类属策略

本基金基于对金融债、企业债等债券品种与同期限国债之间收益率利差的扩大和收窄的分析，主动地

增加预期利差将收窄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降低预期利差将扩大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获取

不同债券类属之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

４

）信用策略

根据对债券发行人及债券资信状况的分析，评价债券的信用级别，确定企业债券的信用风险利差，在

组合中配置具有信用利差优势的券种。

３

、可转债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是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投资品种，兼具股性和债性的双重特征。本基金首先将根据对债

券市场、股票市场的比较分析，选择股性强、债性弱或特征相反的可转债列入当期转债核心库，然后对具体

个券的股性、债性做进一步分析比较，优选最合适的券种进入组合，以获取超额收益。

在选择可转换债券品种时，本基金将与本公司的股票投研团队积极合作，深入研究，力求选择被市场

低估的品种，来构建本基金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组合。

４

、股票等权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利用公司的股票研究体系，评估新股、分离式可转债所含权证的投资价值、预测其上市后的

合理定价，同时结合市场资金利率水平和可能的中签率，预测新股及分离式可转债的申购预期收益率，进

而决定是否参与申购。申购获得的新股以及分离债上市分离后产生的权证，则根据对二者未来投资价值的

判断，在上市交易或流通受限解除后

９０

个交易日内决定合适的时机卖出。

（二）投资决策程序

１

、 投资决策依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宏观经济发展环境、证券市场走势。

２

、 投资决策机制

本基金的投资决策机制为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

－

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体战略和原则；审定基金资产配置和调整计划；决定基

金禁止的投资事项等。

基金经理

－

负责资产配置、行业配置和个债

／

个股配置、投资组合的构建和日常管理。

３

、 投资决策程序

（

１

）由基金经理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状况进行考察，进行经济与政策研究；

（

２

）金融工程小组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对市场预期风险和投资组合风险进行风

险测算，并提供分析报告。市场部每日提供基金申购赎回的数据分析报告，供基金经理决策参考；

（

３

）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资产配置政策的制定。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依据上述报告对资产

配置提出指导性意见；如遇重大事项，投资决策委员会及时召开临时会议做出决策；

（

４

）结合投资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的建议，基金经理根据市场状况进行投资组合方案设计；基金经理

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参考上述报告，制定资产配置、类属配置和个债配置和调整计划，进行投资组

合的构建和日常管理；

（

５

）基金经理进行投资组合的敏感性分析；

（

６

）对投资方案进行合规性检查，重点检查是否满足基金合同规定和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７

）基金经理进行投资组合的实施，设定或者调整资产配置比例、单个券种投资比例，交易指令传达到

交易部；交易部依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通过交易系统执行投资组合的买卖。交易情况及时反

馈到基金经理；

（

８

）投资组合评价。风险管理部根据市场变化对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和调整提出风险防范建议；对投

资组合进行评估，并对风险隐患提出预警；对投资组合的执行过程进行实时风险监控等。基金经理依据基

金申购和赎回的情况控制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

十一、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由中信证券和标准普尔联合研制推出， 覆盖国内交易所和银行间两个债券市场的

剩余期限一年以上、面值余额一亿元以上、信用评级投资级以上的国债、企业债、金融债、可转债，具有广泛

的市场代表性，能够反映债券市场总体走势，和本基金投资范围也较为匹配，因此，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是本

基金的一个较好的业绩基准选择。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

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债券指数时， 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

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市场中低风险品种，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

型基金。

十三、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

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师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３４

，

５７１

，

１８４．７７ ９．０４

其中：股票

２３４

，

５７１

，

１８４．７７ ９．０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７００

，

２９１

，

９６３．７４ ６５．５５

其中：债券

１

，

７００

，

２９１

，

９６３．７４ ６５．５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９２

，

６００

，

８７８．９０ １１．２８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９８

，

３３１

，

６２４．９７ ３．７９

６

其他资产

２６８

，

１６１

，

５７０．１９ １０．３４

７

合计

２

，

５９３

，

９５７

，

２２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

（一）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８

，

４４２

，

３９５．３６ ０．８０

Ｂ

采掘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Ｃ

制造业

１９２

，

８８１

，

２８３．５９ ８．３２

Ｃ０

食品、饮料

３

，

３９８

，

８２６．２０ ０．１５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９

，

６０７

，

０９１．４７ ０．４１

Ｃ２

木材、家具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３

造纸、印刷

２

，

９８３

，

７６２．２０ ０．１３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４９

，

１１７

，

５９２．８０ ２．１２

Ｃ５

电子

１３

，

２４７

，

９３３．３８ ０．５７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４

，

７１７

，

６２７．２０ ０．２０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０９

，

８０８

，

４５０．３４ ４．７４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４

，

２２９

，

４６９．８０ ０．１８

Ｇ

信息技术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０

，

６２３

，

３７５．９０ ０．４６

Ｉ

金融、保险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Ｊ

房地产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Ｋ

社会服务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８

，

３９４

，

６６０．１２ ０．３６

Ｍ

综合类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３４

，

５７１

，

１８４．７７ １０．１２

（二）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０２５２２

浙江众成

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７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４

２ ００２５２３

天桥起重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

３ ００２５３１

天顺风能

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１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

４ ６０１１１８

海南橡胶

３

，

０７８

，

８６４ １８

，

４４２

，

３９５．３６ ０．８０

５ ００２５０３

搜于特

９４

，

３９５ ８

，

６１４

，

４８７．７０ ０．３７

６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１４８

，

９７５ ６

，

６８４

，

５０８．２５ ０．２９

７ ３００１２４

汇川技术

４６

，

８３４ ６

，

５５１

，

１３９．９２ ０．２８

８ ６０１８９０

亚星锚链

２３３

，

９０７ ５

，

０２９

，

０００．５０ ０．２２

９ ３００１０５

龙源技术

４１

，

２３０ ５

，

０２５

，

９３７．００ ０．２２

１０ ００２４８５

希努尔

１７７

，

７１０ ４

，

９０４

，

７９６．００ ０．２１

（三）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９１

，

１６３

，

８９３．２０ ３．９３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５９

，

４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５９

，

４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

４

企业债券

１

，

２４５

，

７１６

，

９１６．８６ ５３．７３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３０３

，

９５３

，

１５３．６８ １３．１１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

，

７００

，

２９１

，

９６３．７４ ７３．３４

（四）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

，

０３９

，

８６０ １１４

，

２３９

，

０１９．６０ ４．９３

２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８０５

，

５５０ ９２

，

８２３

，

５２６．５０ ４．００

３ １０８１２８２ １０

鲁商

ＣＰ０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５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３

４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５９９

，

７４９ ６５

，

６８４

，

５１０．４８ ２．８３

５ １０８０１６９

１０

湖州城投

债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４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七）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６３

，

８１２

，

６１８．４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３

，

９１２

，

１０７．６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８０

，

３１１

，

８４４．０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６８

，

１６１

，

５７０．１９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１４

，

２３９

，

０１９．６０ ４．９３

２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９２

，

８２３

，

５２６．５０ ４．００

３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６５

，

６８４

，

５１０．４８ ２．８３

４ １１０００７

博汇转债

８

，

６６２

，

２６２．４０ ０．３７

５ １１０００９

双良转债

６

，

６４１

，

４４０．００ ０．２９

６ １１００７８

澄星转债

３

，

７４２

，

６７８．８０ ０．１６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

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５２２

浙江众成

４５

，

０７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４

新股网下申购

２ ００２５２３

天桥起重

３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

新股网下申购

３ ００２５３１

天顺风能

２９

，

１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

新股网下申购

４ ６０１１１８

海南橡胶

１８

，

４４２

，

３９５．３６ ０．８０

新股网下申购

５ ００２５０３

搜于特

８

，

６１４

，

４８７．７０ ０．３７

新股网下申购

６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６

，

６８４

，

５０８．２５ ０．２９

新股网下申购

７ ６０１８９０

亚星锚链

５

，

０２９

，

０００．５０ ０．２２

新股网下申购

８ ００２４８５

希努尔

４

，

９０４

，

７９６．００ ０．２１

新股网下申购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

基金份额净

值增长率

①

同期业绩比

较基准收益

率

③

①－③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②－④

２００９－３－１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５１％ ０．４２％ ６．０９％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１２％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８４％ ２．００％ １０．８４％ ０．２４％ ０．０７％ ０．１７％

２００９－３－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 ２．４３％ １７．７６％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１５％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基金份额净

值增长率

①

同期业绩比

较基准收益

率

③

①－③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②－④

２００９－３－１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１１％ ０．４２％ ５．６９％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１２％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３４％ ２．００％ １０．３４％ ０．２４％ ０．０７％ ０．１７％

２００９－３－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９．２０％ ２．４３％ １６．７７％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１５％

十五、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基金财产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

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即销售服务费是指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及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从基金财产中计提的一定比例的费用，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基金的营销费用以及基金份

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的内容。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的内容。

（

３

）转换费

本基金转换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的内容。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

。 本基金销售服

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

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Ｂ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４０％÷

当年天数

Ｈ

为

Ｂ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Ｂ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由登记结算机构代收，登记结算机构收到后按相关

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８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申购

费率、赎回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或收费方式，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或

收费方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

站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们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管理方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的内容。

２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的内容。

３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的内容。

４

、更新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部分的内容。

５

、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部分的内容。

６

、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 部分的内容。

７

、更新了“十三、基金收益与分配” 部分的内容。

８

、更新了“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部分的内容。

９

、更新了“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的内容。

１０

、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的内容。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2

2011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


